
独立董事关于子公司为购房企业银行按揭贷款提
供阶段性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其它有关规定，本

人作为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公司子公司为购房企业银行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事项进行了审核，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本次按揭贷款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海银河城市科技产业运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产业城”）转让房产办理银行按揭过程中的开发商保

证行为，是为推动银河产业城项目的顺利开展而必需的、过渡性的担保措施，符

合行业惯例，且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按揭贷款担保事项有助于加快银河产业城所开发项目的产品销售和

资金回笼速度，符合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对公司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3、本次按揭贷款担保事项的审查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为购房客户银行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

保的事项。 

 

独立董事：蒋青云             陈丽花            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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